
— 1 —

安 徽 省 卫 生 健 康 委

工 作 传 真
皖卫传〔2023〕84 号 签发人:杨绪斌

关于调整职业病诊断机构备案工作
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市及省直管县卫生健康委，省职业病防治院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职业病诊断机构备案工作，按照政务服务事项

标准化及动态管理有关要求，现就皖卫职健秘〔2021〕279 号文

件规定的职业病诊断机构备案工作程序做出部分调整：

一、申请与受理方面。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全省范围

内职业病诊断机构备案的组织实施。省卫生健康委政务服务窗口

（以下简称政务窗口）和安徽省职业病防治院分别负责职业病诊

断机构备案申请材料的接收和技术指导工作。

二、备案流程方面。政务窗口自收到备案申请材料之日起 10

个工作日内组织省职业病防治院按照有关规定对申请材料的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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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性、符合性进行审查。对符合要求的，同意备案，核发《安徽

省职业病诊断机构备案回执》；不符合要求的，不予备案，并书

面向申请单位说明理由或告知其所需要补正的材料。

三、备案变更方面。职业病诊断机构备案信息发生变化时，

应当自信息发生变化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政务窗口提交备案

变更材料，由政务窗口按程序完成备案变更手续。

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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